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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首例洗钱犯罪案件宣判 

 

浙江检察网三门讯 8 月上旬，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三门县人民检察院指

控被告人陈某周等人犯集资诈骗罪、被告人鲍某鑫犯洗钱罪一案作出终审裁定，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被告人鲍某鑫犯洗钱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一年六

个月，并处罚金。鲍某鑫洗钱罪一案是该县首例洗钱犯罪案件，同时也是该类案

件中上游犯罪为集资诈骗罪的台州市首例。 

2017 年，陈某周成立浙江金刚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谎称公司系以接受他

人车辆抵押借款获取利息为经营模式。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间，陈某

周等人通过在公司网络平台“金刚财富”上发布虚假的车辆抵押借款投资标的，以

高额利息汇回报吸引他人前来投资，并以后期投资款支付前期投资回报的方式维

持运行，先后共计接收投资款 400 余万元，至今仍有 130 余万元无法归还。 

鲍某鑫系该公司财务，主要负责资金转入支出。在明知公司所收投资款被分

别转入陈某周借来的多张银行卡中的情况下，仍将上述账户款项一一转账到其本

人提供给公司使用的银行卡中，并将这些投资款一部分用于支付投资人本金和收

益、以及公司支出，另一部分则以现金、微信转账方式给陈某周使用。案发后，

鲍某鑫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，并退出违法所得一万余元。 

在该案审查起诉过程中，该院加强与中国人民银行台州中心支行反洗钱部门

的会商沟通，严把事实证据关，全力引导侦查取证，完善定罪量刑的证据链条。

历经一审、二审，被告人鲍某鑫最终以洗钱罪被定罪处罚。 

“鲍某鑫洗钱案”是该院在打击刑事犯罪上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一次具

体体现，也是该院在打击遏制洗钱犯罪及上游犯罪迈出的重要一步。今后，三门

检察将进一步强化共识，加强与银行等部门的联动配合，严格审慎打击洗钱犯罪，

为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、预防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更多检察力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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